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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問題清單 

（㇐）有關《諮詢文本》的問題 

除個別問題標明為多選題，其他問題均屬單選題（即該題只需選

1 個答案）。如屬多選題，同時選“無意見”及其他答案，則統計時

會視為“無意見”。 

另外，如需要詳細說明意見或建議，可於意見或建議的補充頁內

填寫。 

感謝您撥冗提供寶貴意見！ 

1. 就“工會法”的適用範圍，我們構思將維持現行法律有關保安部

隊及保安部門人員參加或組織工會，以及行使工會權利的規定，

亦即“工會法”將會排除適用於該等人員。除此以外，公共、醫

療，以及民生基本需求等服務的正常運作對確保社會穩定和市民

生命安全也極為重要。 

  因此，您認為以下哪些僱員在行使工會的權利時需要受適當規

範？（可多選） 

□ 公共行政工作人員 

□ 醫護人員 

□ 公用事業機構的僱員（供水、供電和通訊基礎設施） 

□ 集體運輸公共服務機構的僱員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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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記成立工會的相關規定： 

2.1 僱員籌組工會的意願應受重視，故諮詢文本中建議有意籌組工會

的團體須於會員決議成立工會之日起計 30日內向主管部門提出

登記，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2.2 為了使工會能反映會員的集體意志，適宜對簽署申請登記成為工

會的文件的最低人數作出規定，故諮詢文本中建議登記成為工會

的申請文件內須至少由 7名會員簽署，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3.  工會的類型 

3.1 在設立工會的類型方面，諮詢文本中建議將工會分為“行業工

會”、“職業工會”和“企業工會”三個類型，您是否認同有關

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3.2 對於諮詢文本中建議每㇐企業僅可成立㇐個“企業工會”，您是

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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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為顧及中小企業的承受能力，諮詢文本中建議僱員人數需要達到

㇐定數目的企業方可成立 “企業工會”，您是否認同有關建

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4.  擔任工會的據位人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需要符合特定要件： 

4.1  不論何種類型的工會，工會的據位人或行政管理機關成員均有機

會代表工會作出法律行為，故諮詢文本中建議有關人士至少須符

合成年並具完全行為能力的要件，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4.2  除上述提及成年並具完全行為能力的要件外，您是否認同有關人

士還需符合其他要件，例如需與工會相關的企業、行業或職業有

聯繫等？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4.3  如屬“企業工會”，為了避免對會員擬用作爭取勞動權益的手段

構成妨礙，故諮詢文本中建議有關人士還需符合身份方面的要

件，包括不得為企業所委任的經營代表，以及與企業負責人之間

不存在配偶、特定親等內的血親或姻親關係，您是否認同有關建

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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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您認為工會應獲賦予哪些職權？（可多選） 

□ 就勞動條件和職安健事宜與僱主或僱主代表進行協商或發

表意見 

□ 協助處理勞資糾紛 

□ 就勞動範疇的立法提供意見 

□ 促進勞資和諧 

□ 提供職業培訓 

□ 提供社會服務 

□ 無意見 

6.  為了確保工會所加入的國際組織或參與相關組織的活動符合其

宗旨，避免偏離宗旨甚或出現危害國家安全的情況，故諮詢文本

中建議須對有關事宜作出監察，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7.  為了讓主管部門對工會經費的取得及使用進行監察，故諮詢文本

中建議有關工會須每年向主管部門提交帳目表或財務報表，您是

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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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認為對於僱員組織或參加工會應包括以下哪些保障？（可多

選） 

□ 僱主不得以任何方式阻止或妨礙僱員組織或參加工會 

□ 僱主不得因僱員組織或參加工會活動而對其作出歧視或其他使其勞動

權益受損的行為 

□ 僱員在符合法定前提下可因履行其作為工會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或工

會代表的職務而申請缺勤 

□ 無意見 

9.  有關不同類型工會在協商資格及代表性方面的要求： 

9.1 對於“行業工會”在協商資格及代表性的事宜上，您認為受僱於

同㇐企業的會員人數須達到該企業僱員總數的百分比應為多少，

有關工會才具備資格代表會員與所任職的企業進行集體協商？ 

□ 百分之八十 □ 百分之七十 □ 百分之六十 

□ 百分之五十 □ 無意見  

9.2  對於“職業工會”在協商資格及代表性的事宜上，您認為受僱於

同㇐企業的會員人數須達到該企業內從事同類職業的僱員總數

的百分比應為多少，有關工會才具備資格代表該職業的會員與所

任職的企業進行集體協商？ 

□ 百分之八十 □ 百分之七十 □ 百分之六十 

□ 百分之五十 □ 無意見  

9.3  對於“企業工會”在協商資格及代表性的事宜上，您認為會員人

數須達到該企業僱員總數的百分比應為多少，有關工會才具備資

格代表會員與所任職的企業進行集體協商？ 

□ 百分之八十 □ 百分之七十 □ 百分之六十 

□ 百分之五十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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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倘存在多於㇐個符合代表資格的工會，且該等工會無法透過自行

協定或推選協商的代表時，諮詢文本中建議可依會員人數比例分

配產生代表，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9.5 由於本澳企業以中小企業為主，該等企業與大企業的規模存在較

大差距，倘若僅採用會員佔企業僱員總數百分比的方式釐定集體

協商的代表性，未必能適合不同規模的企業，故諮詢文本中建議

考慮對中小企業另訂特別規範，您是否認同有此需要？ 

□ 需要 □ 不需要，原因：        

□ 無意見  

10.  就集體協商的內容方面，對於僱主須根據僱員個人的工作表現或

營運需要而決定的事宜，如僱員晉升、調職等，諮詢文本中建議

有關事項不適宜作為集體協商的內容，您是否認同有關建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11. 集體協議除適用於參與協約的僱主方和已加入工會的僱員外，諮

詢文本中建議亦應延伸適用於同㇐企業內沒有參加工會的僱員，

以及在集體協議訂立後才入職該企業的僱員，您是否認同有關建

議？ 

□ 同意 □ 不同意，原因：        

□ 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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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或建議的補充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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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 

1. 職業身份 

□ 僱員 □ 僱主 □ 自僱人士 

□ 退休人士 □ 其他：  
 

2. 年齡 

□ 16 歲以下 □ 16-24 歲 □ 25-34 歲 

□ 35-44 歲 □ 45-54 歲 □ 55-64 歲 

□ 65 歲或以上   

3. 教育程度 

□ 小學教育 □ 初中教育 □ 高中教育 

□ 高等教育 □ 其他：  

 


